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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委字〔2017〕79 号 

           
★

 

 

机关党委、各党总支，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金陵科技学院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细则》已经

党委常委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中共金陵科技学院委员会 

2017 年 9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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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扩大党委中心组学习的影响，带动全校科以上干部的理论

学习，促进我校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制度化、规范

化建设，根据《金陵科技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实施细则》

（金委字〔2017〕78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我校二级党组织的实际，

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 人员组成。二级学院（部）党总支中心组成员原则

上由党总支委员和院（部）中层以上党员干部组成，院（部）中

层以上非党员干部列席每次中心组学习，党总支书记任组长，党

员行政主要领导为副组长。其他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中心组成员

原则上由二级党委委员（总支委员）和各部门科以上干部组成，

二级党委（总支）书记任组长。二级党组织的宣传委员任学习秘

书。 

第二条  工作职责。学习组长、副组长的职责是按照党委的

要求，参照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安排，制定各二级党组织中心组学

习计划，邀请授课专家学者，确定研讨专题和中心发言人，主持

集中学习研讨，提示自学理论篇目，指导和检查学习成员的学习

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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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秘书的职责是负责订购和配发学习资料和学习记录本，

落实地点、通知人员和签到考勤，要将学习情况及时整理、报道

和归档，以及完成组长、副组长交办的有关理论学习方面的其他

工作。 

第三条  学习计划。根据党委中心组学习的内容和要求，结

合本党总支的实际，每学期制定学习计划，明确学习的主要内容。 

第四条  学习时间。各二级党组织中心组学习半个月举行一

次，自学和集中学习间隔进行，全年学习次数不少于14次，集中

学习时间每次不少于2小时。 

第五条  学习纪律。学习成员要认真参加集中学习，不得无

故缺席。如因公因事不能参加学习的，必须向组长履行请假手续，

并事后进行补学。为保证学习效果，每年学习的出勤率应在90%

以上。 

第六条  学习记录。各二级党组织中心组学习记录本以及中

心组成员的学习记录本，由党委宣传部统一配发。 

第七条  学习台账。包括学习计划、学习时间与地点的安排、

学习通知、考勤情况、讨论记录、中心发言材料和学习成果，党

总支中心组学习记录本和中心组成员的学习记录本等。 

第八条  个人自学。组长可参照党委中心组的自学要求，指

导学习对象开展自学。 

第九条  学习研讨。应紧密结合实际并有一定的理论深度，

能对面上党员干部与教职工的理论学习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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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单位的“改革、发展、创新”提供理论支持。 

第十条  学习检查。党委宣传部负责对二级党组织中心组学

习情况的督查，督查采取自査、抽查或者普查等形式，并与巡学

旁听有机结合，常态化进行。督查内容包括学习组织、内容、形

式、管理等方面的实施和落实情况。对二级中心组学习开展不力、

出现错误倾向产生恶劣影响的，报校党委根据有关规定问责。 

各二级党组织中心组要在每年12月底认真自查总结本年度

学习情况，要将书面小结、中心组记录本报送党委宣传部。  

第十一条  评比先进。每两年开展一次“金陵科技学院二级

党组织理论学习先进中心组”的评比活动，由党委进行表彰。 

第十二条 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由党委宣传部负

责解释，原《金陵科技学院党总支中心组理论学习细则（修订稿）》

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 报送：市委宣传部，市委组织部，市委教育工委。 

金陵科技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15 日印发   


